华东师范大学与校外独立法人单位
联合共建研究机构
申  请  书

联合共建机构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共建机构负责人姓名              工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校内依托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校外合作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机构建设周期 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 年  月  日
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机构简况
	中文名称
	

	英文名称
	

	研究方向
	

	依托单位
	

	校外合作
单位
	
	每年校外经费
投入
	建设经费：

运行经费：

研究经费：

	办公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共建联合机构负责人简况
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部院系
	
	行政职务
	
	专业职称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研究方向
	

	联系方式
	手机：        E-mail：

	校外合作单位简况

	办公地址
	

	联系方式
	联系人：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E-mail：


二、机构成员（包含合作方成员，不包含研究生；不少于5人。）
	姓  名
	出生年月
	学  位
	职  称
	所在单位
	研究方向
	联系电话
	签  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本页可以加页
三、机构成员近三年取得的与机构研究方向相关的成果及奖励

	成 果 名 称

（论著、专利、报告、获奖等）
	完成人
	成果形式
	成果发表或授予
单位
	发表或获得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备注：本页可以加页
四、机构成员近三年承担的相关科研项目
	项 目 名 称
	起 止 时 间
	批 准 单 位
	资助总金额（万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备注：本页可以加页
 五、机构成员近三年开展的相关学术活动
	活动主题
	形式
	时间与地点
	参加人数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备注：本页可以加页
六、双方现有的合作基础、工作条件和环境保障

七、机构研究方向和合作内容，国内外研究现状、水平和发展趋势等

八、机构成立的目的和意义，预期合作成果（须列出具体期限内对学校发展能够做出的具体贡献，如技术指标、经济考核指标、人才培养指标等）
九、合作协议及合作单位资质证明等材料

备注1：合作协议中必须包含关于合作方式、合作内容、知识产权归属、保密条款、经费投入时间和方式、合作期限等方面的详细内容。

备注2：根据学校文件规定，联合共建机构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与国内企事业单位或国（境）外企业合作建立的联合共建机构：合作方每年投入不低于100万元（含科研经费和运行经费）。

（二）与国内或国（境）外大学、研究机构或组织合作建立的联合共建机构：有合作方出具的明确表达合作意向的正式文件；有明确的研究目标、经费来源、研究团队和科研计划；有合作方在相关领域具备国际一流水平和影响力的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与地方政府共建的联合共建机构：地方政府每年投入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元的运行经费，免费提供满足研究院发展需求的办公和试验场地。
有以下情况之一，可适当降低合作方经费投入要求：

（1）对学校有重大捐助；

（2）前期合作效果显著，对学科、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等发展有突出贡献；

（3）合作方是世界著名或国内行业骨干单位，通过合作对提升学校科研水平、科研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有显著作用。

十二、审批意见

	挂靠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科研管理部门意见
	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校法务室意见
	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学校
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校领导：
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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